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设置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市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设置医疗机构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市级医疗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等机构设置，100—499 张床位的综合医院，

不满 200 张床位的专科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康复医

院、疗养院、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的设置，五区内床位不满 100

张的综合医院及不设床位医疗机构的设置。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筹建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或书面材料； 

6.2筹建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3《设置医疗机构申请书》； 

6.4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与选址报告； 

6.5建筑设计平面图（手术室、消毒供应室平面图单列）； 

6.6所在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或相关文件； 

6.7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出具的符合当地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同意设置的正

式文件； 

6.8《医疗机构分类登记审批表》； 

6.9名称中含有其他单位或组织名称的，提交该单位或组织的书面同意意见； 

6.10由两个以上单位、组织共同申请设置医疗机构以及由两人以上合伙申请

设置医疗机构的，除提交上述文件外，还必须提交由各方共同签署的协议书； 

6.11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到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设置条件的，发放《医疗机构设置批准书》，对不符合设置条件的，出具不予

许可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21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附表 

医疗机构设置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设置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市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市级医疗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等机构设置，100—499 张床位的综合医院，

不满 200 张床位的专科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康复医

院、疗养院、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的设置，五区内床位不满 100

张的综合医院及不设床位医疗机构的设置。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6.2《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6.3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6.4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6.5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及出具单位

资质证件复印件； 

6.6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6.7医疗机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卫生技术人员有关

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8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包括姓名、职称、职务、所在科室、

已取得相关证书名称、编号等）； 

6.9医疗机构拟注册或变更注册人员（医师、护士）登记汇总表（包括姓

名、资格证书取得时间、（拟）注册地点、执业范围或注册年限）及其注册或变

更注册申请表； 

6.10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必备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6.11《卫生机构（组织）分类代码证》申报表； 

6.12基础医疗设备和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及购买发票、合格证

的复印件； 

6.13消防部门出具的验收意见； 

6.1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表； 

6.15有病员食堂的须提交《食品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6.16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只需提供 1－9与 16所列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次性

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

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人员

对申请单位现场审核，对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对不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出具不予许可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附表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执业延续注册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执业延续注册的设立依据、受

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执业延续注册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市级医疗急救中心、临床检验中心等机构设置，100—499 张床位的综合医院，

不满 200 张床位的专科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康复医

院、疗养院、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的设置，五区内床位不满 100

张的综合医院及不设床位医疗机构的设置。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执业延续注册书面申请； 

6.2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6.3《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 

6.4医疗机构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6.5医疗机构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6.6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或资产评估报告及出具单位

资质证件复印件（个体诊所提供个人房产、存款等资产证明材料）； 

6.7医疗机构规章制度； 

6.8医疗机构法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卫生技术人员有关

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9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包括姓名、职称、职务、所在科室、

已取得相关证书名称、编号等）； 

6.10医疗机构拟注册或变更注册人员（医师、护士）登记汇总表（包括姓

名、资格证书取得时间、（拟）注册地点、执业范围或注册年限）及其注册或变

更注册申请表； 

6.11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执业人员和医疗设备对应关系表； 

6.12基础医疗设备与诊疗科目相应的其他设备名录； 

6.13有病员食堂的须提交《餐饮服务许可证》复印件； 

6.14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只需提供 1－9、12、14所列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

人员对申请单位现场审核，对符合执业延续注册条件的，换发《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对不符合执业延续注册条件的，出具不予许可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执业延续注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诊疗科目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诊疗科目的设立依据、受

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诊疗科目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行

政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登

记的原因和理由； 

6.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6.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 



6.4 拟增设诊疗科目从业人员名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证书、医师资格证书、护士执业证书）； 

6.5 拟增设诊疗科目从业卫生技术人员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和拟注册或变更注册申请表； 

6.6 拟增设诊疗科目相应的医疗设备名录和购买发票、合格证的复印件； 

6.7 拟增设诊疗科目医疗用房平面图； 

6.8 拟增设诊疗科目各项规章制度、人员岗位职责、医疗护理技术操作规程； 

6.9 专项科目或技术批准证书（如《放射诊疗许可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批

准证书等》）； 

6.10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次性

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

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人员

进行现场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办理变更诊疗科目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

予变更诊疗科目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诊疗科目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名称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名称的设立依据、受理范

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名称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行

政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登

记的原因和理由； 

6.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6.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及复印件； 

6.4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应提供所在地编制管理部门出具的变更名称批准文

件； 

6.5 拟以病名作为医疗机构识别名称的，原则上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并取

得设区的市级以上科技或卫生部门的科研成果奖励； 

6.6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条件的办理变更名称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变更名称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名称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流程。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法定代表人

或主要负责人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6.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及复印件； 

6.3 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原件和复印件； 

6.4 现任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6.5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民营医院变更法人还须提交原法人与现法人法人变更协议书，医院资

产、债权、债务交接情况，现法人验资证明或资产评估报告（由具有法定资格的

验资机构出具，并附出具单位资质证件复印件）。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条件的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变

更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机构法定代表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所有制形式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所有制形式的设立依据、

受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

于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所有制形式申请的受理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行

政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登

记的原因和理由； 

6.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6.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及复印件； 

6.4涉及国有资产的，需提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文件，

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6.5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条件的办理变更所有制形式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变更所有制形式

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所有制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注册资金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注册资金的设立依据、受

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注册资金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行

政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登

记的原因和理由； 

6.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6.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 



6.4符合规定的验资证明及出具单位的资质复印件； 

6.5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条件的办理变更注册资金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出具不予变更注册资金书面

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注册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床位（牙椅）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床位（牙椅）的设立依据、

受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

于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床位（牙椅）申请的受理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行

政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登

记的原因和理由； 

6.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6.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及复印件； 



6.4医疗机构各科室（诊疗科目）与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对应关系表、医疗

机构人员配备情况一览表； 

6.5增加床位数需要改、扩建医疗用房的，需提供改、扩建医疗用房建筑设

计平面图； 

6.6涉及变更注册资金的，应同时办理注册资金变更申请； 

6.7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

人员进行现场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办理变更床位（牙椅）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

出具不予变更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床位（牙椅）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执业地址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变更执业地址的设立依据、受

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

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变更执业地址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

行政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变更

登记的原因和理由； 



（2）《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及复印件； 

（4）迁移目的地县（区）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迁入的正式文件； 

（5）医疗机构新址用房产权证明或者使用证明； 

（6）医疗机构新址建筑设计平面图和科室分布图； 

（7）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及出具单位的资质证件复印件； 

（8）消防部门出具的验收意见；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表； 

（10）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1、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只提供 1－6、10；2、仅因路、牌、号发生变

化，医疗机构不迁移地址的，只需提交前三项材料和当地地名管理部门出具的证

明。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

人员对申请单位现场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办理变更执业地址手续，对不符合条件

的，出具不予变更执业地址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变更执业地址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医疗机构年度校验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年度校验的设立依据、受理范

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年度校验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行政许可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校验申请书》； 

6.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6.3年度工作总结； 

6.4 诊疗科目、床位（牙椅）等执业登记项目以及卫生技术人员、业务科室和

大型医用设备变更情况； 

6.5 卫生技术人员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职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6.6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情况汇总（包括姓名、职称、职务、所在科室、已

取得相关证书名称、编号等）； 

6.7校验期内接受卫生行政部门检查、指导结果及整改情况； 

6.8校验期内发生的医疗民事赔偿（补偿）情况（包括医疗事故）以及卫生技

术人员违法违规执业及其处理情况； 

6.9特殊医疗技术项目开展情况（包括母婴保健技术、性病、放射诊疗等）； 

6.10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注：如有 6.7、6.8 项所列情况，由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出具；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

人员对申请单位现场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办理年度校验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

暂缓校验，暂缓校验期过后仍不能通过校验的，注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医疗机构年度校验许可流程图 

 

办理医疗机构注销登记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注销登记的设立依据、受理范

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

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医疗机构注销登记申请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3 设定依据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山东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枣庄市民营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 

4 受理范围 

枣庄卫生市局执业登记注册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医疗机构上级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上级主管卫生行政

部门为市卫生局的，提交单位负责人签署的正式申请文件），说明申请注销登记

的原因和理由； 



6.2《医疗机构执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6.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本、副本及复印件； 

6.4医疗机构的印章； 

6.5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提供的其他材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条件的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附表 

医疗机构注销登记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放射诊疗许可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设置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市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放射诊疗许可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3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4 受理范围 

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放射诊疗许可申请表； 

6.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复印件）； 

6.3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6.4放射诊疗设备清单； 

6.5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

人员对申请单位现场审核，对符合注册登记条件的，发放《放射诊疗许可证》，

对不符条件的，出具不予许可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14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无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放射诊疗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放射诊疗许可项目变更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设置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市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放射诊疗许可项目变更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3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4 受理范围 

开展介入放射学工作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放射诊疗许可项目变更申请书； 

6.2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6.3放射诊疗设备清单； 



6.4放射防护评价报告等资料。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组织

人员对申请单位现场审核，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办理变更手续，对不符条件的，

出具不予变更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14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放射诊疗许可项目变更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放射诊疗许可校验申请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医疗机构设置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

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适用于枣庄市行

政审批服务中心市卫生局窗口放射诊疗许可校验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4 受理范围 

市卫生局放射诊疗许可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放射诊疗许可证校验申请表； 

6.2本周期有关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测报告； 

6.3放射诊疗工作人员健康监护资料； 



6.4放射诊疗工作开展情况报告。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向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

次性告知通知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 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

审批事项受理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

合校验条件的，办理校验手续，对不符条件的，出具不予校验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14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见附表 

放射诊疗许可校验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工作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枣庄市卫生局审批窗口办理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

鉴卡的设立依据、受理范围、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

审批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局窗口全市医疗机构申请办理麻

醉药品印鉴卡和购用计划的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卫生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管理规定》 

3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卫生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管理规定》 

4 受理范围 

使用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 申报材料 

6.1《印鉴卡》申请表； 

6.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6.3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安全储存设施情况及相关管理制度； 

6.4医疗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医疗机构管理部门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专职从事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原件及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及山东省麻醉药品临床使用与规范化管理培训合格证书。 

6.5 获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师职称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和山东省麻醉药品临床使用与规范化管理培训合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注：1、《印鉴卡》有效期满需换领新卡的医疗机构，还应当提交原《印鉴

卡》有效期期间内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情况； 



7 办理程序 

7.1 申请 

申请单位到枣庄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交申请资料。 

7.2 审查 

审查申请材料，不完整的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一次性告知通知

书》，申请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7.3受理 

对于资料完整的申请单位，审批窗口出具《枣庄市卫生局行政审批事项受理

决定书》，并将单位申报材料转交市局医政科。 

7.4 审核、批准 

由枣庄市卫生局根据审批范围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许可条件的，

市卫生局发放《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够用印鉴卡》，对不符合发证条件的，

出具不予许可书面材料。 

8 承诺时限 

对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在 5个工作日内受理，自窗口受理之日起 28

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9 收费依据和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审核工作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枣庄市卫生局驻市审批中心窗口办理《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

证》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受理范围、审批类别、申报材料、办理程序、

审批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局窗口全市医疗机构申请办理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山东省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应用管理办法》 

3 设立依据 

《山东省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应用管理办法》 

4受理范围 

   全市医疗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核 

6申报资料 

6.1《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申请书》； 

6.2可行性研究报告； 

6.3所配置医用设备相关资料，发票，采购合同； 

6.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6.5《大型医用设备上岗证》； 

6.6《上年度财务及统计汇总表》 

7 办理程序 

7.1：申请单位领取《大型医用设备配置申请表》，并按要求填写。 

7.2：申请单位向市行政审批中心卫生局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交《大型医用设备

配置申请表》。 

7.3：市卫生局窗口工作人员初审合格后受理。 

7.4：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合格者在承诺时限内出具审核意见；审查不合格者，

给予书面答复并说明理由。 



7.5：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出具审核意见后上报省卫生厅批准许可。 

8承诺时限 

对符合规定的申请，自受理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市级审理并向省级申

报。 

9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枣庄市《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审批流程图（见附表）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流程图 



 

枣庄市卫生局窗口 

办理《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执业许可证》工作标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枣庄市卫生局驻市审批中心窗口办理《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执业

许可证》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设立依据、受理范围、审批类别、申报

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时限、收费依据及标准、审批流程。 



本标准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局窗口全市医疗保健机构申请办

理《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执业许可证》受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 

3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 

《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 

4受理范围 

开展助产技术、终止妊娠手术、结扎手术、婚前医学检查的医疗保健机构。 

5 审批类别 

审批。 

6申报资料 

6.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表》； 

6.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 

6.3申请项目业务用房布局图； 



6.4从事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工作人员名单及《医师执业证书》（或《护士执

业资格证书》）、《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复印件； 

6.5开展母婴保健技术工作各项规章制度； 

6.6《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执业许可证》有效期三年，期满后申请校验时，需

提交《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执业许可证》正、副本； 

7 办理程序 

7.1申请 

申请单位到枣庄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局窗口办理《母婴保健专项技术

执业许可证》申请。 

7.2受理 

7.2.1 审批机关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核，对报送材

料符合要求者予以受理，发出《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申请回执》。对不

予受理的予书面说明理由。 

7.2.2受理条件：符合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已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符合卫生部印发的《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许可及人员资格管理办法》及《母

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中规定的从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机构和人员应

具备的条件。 

7.3 现场审核 

审批机关组织专家组，按照《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基本标准》对申请单位进

行现场评估论证，作出专家论证报告。 

7.4 审批发证 



现场审核完成后 10个工作日内，经审核同意，发给《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证》；对审核不同意的书面说明理由。 

8承诺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14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9收费标准： 

不收费。 

10 审批流程 

枣庄市《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执业许可证》审批流程图（见附表） 

  

枣庄市《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审批流程图 



 

  

行政许可事项检查登记表 





 

              填表人：胡乐

勤                         联系电话：3326696 

填表说明：此表由各窗口负责填写。其中：许可类别可分为审批、审核、核准、备案；

依据是指法律、法规、省政府规章规定的具体条款。 

 


